




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志願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六項規定

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獎勵之志工，為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經志願服務運用

單位（以下簡稱運用單位）考核有具體服務績效者。 

第 三 條  第四條之志工個人獎勵，由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每

年辦理一次；第七條之績優志工團隊獎勵，由本部每三年辦理一

次。 

第 四 條  志工個人之志願服務績優獎勵等次及服務累計時數，規定

如下： 

一、銅牌獎：三千小時以上。 

二、銀牌獎：五千小時以上。 

三、金牌獎：八千小時以上。 

          本部頒給前項獎牌時，同時發給得獎證書；同等次獎牌及得

獎證書，每人每次以申請一種及頒給一次為限。 

第 五 條  志工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服務時數者，得填具申請表，並檢

附相關文件、資料，依下列規定申請獎勵： 

一、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報運用單位，並由運用單位於

六月三十日前，至本部建置之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

系統（以下簡稱全國資訊系統）申請，轉由地方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受理。 

二、不屬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運用單位，逕至全國資

訊系統申請，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 

三、 前二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後，應於七月三十一日

前，於全國資訊系統研提意見及彙整造冊，報本部辦

理。 



        運用單位為本部及所屬機關（構）、單位者，應於七月三十

一日前，於全國資訊系統研提意見及彙整造冊，逕報本部辦理。 

第 六 條  志工將其表現優良之志願服務成績，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五

項規定，申請列入升學、就業之部分成績者，應依各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部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就具備下列各款條件者，

頒給績優志工團隊獎： 

一、成立滿三年。 

二、志工人數達二十人以上。 

三、 運作良好，並持續積極推展志願服務，績效特優。 

        績優志工團隊獎之得獎名額，由本部公告之。 

      獲頒第一項績優志工團隊獎者，六年內不得再申請本獎項。 

第 八 條  運用單位就所轄志工團隊符合前條規定者，得填具推薦書

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資料，於辦理年度五月三十一日前，

報本法所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受理。 

      本法所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受理後，應造冊及研提意見，於六月三十日前報本部辦理。 

第 九 條  依前條推薦之志工團隊，由本部組成小組進行審查，經本部

擇優核定。 

        本部頒給績優獎座時，同時發給得獎證書。 

第 十 條  本辦法之獎勵，應公開為之。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獎勵之志工及志工團隊，其申請表、推薦書表或其

他文件、資料，有虛偽不實者，本部應撤銷其獎項。 

      前項志工及志工團隊獲頒本辦法之獎勵後，有違法或其他

影響運用單位或機關（構）之聲譽，情節重大者，本部得廢止其

獎項。 



      本部作成前二項處分時，並通知獲獎志工、志工團隊，限期

返還獎牌、獎座及得獎證書；屆期未返還者，由本部註銷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修正總說明 

    依志願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五項規定：「志願服務表現優良

者，應給予獎勵，並得列入升學、就業之部分成績」，同條第六項規定：「前項獎

勵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定之」。衛生福利部（以下

簡稱本部）為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之中央主管機關（（一零二年七月二年十日 

組織改制前業務由內政部主管）（，為肯定並鼓勵志工持續投入服務，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六項規定於九十七六二年十一 訂定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並自發布 施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訂有相關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鑒於志工人數逐七上升，為利識別志工身分、建立志工之個人服務項目、服

務時數及檔案，前於九十七四二年十 訂定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

嗣本部於一零十日七十一二十年 修正全文，依第四條第年項規定：「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應將志工接受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基礎訓練、特殊訓練之內容與時數，

及志工保險（、服務之 、、時數與內容、獎勵、片，，載於於紀錄冊」，同條第

四項規定:「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將第年項紀錄冊內容，載錄於全國資訊系

統……」，並自一零十五七一二一 起施行。茲為配合一零十五七志工資料及管

理將全面線上化目標及因應申請志願服務獎勵相關作業實務所需，爰修正本辦

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本辦法志工獎勵之條件資格（、志工獎勵、績優志工團隊辦理次數（、給給

等次規定。（修正條文第年條至第四條） 

年、 增訂志工獎勵須於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辦理，並修正志工申請獎勵

作業時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日、 明列志工表現優良之志願服務成績得列入升學、就業之部分成績法源依據。

（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 增訂績優志工團隊獎之辦理、程及資格條件（、申請作業程程規定、獎勵選拔

審查規定。（（修正條文第月條至第九條） 

五、 為維護獎勵之公正性，增訂撤銷（、止及及還 獎項之法令依據。（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片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志願服務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

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志願服務

法第十九條第六項規定訂

定之。 

修正條文第六條至第八條均

援引志願服務法之規定，爰

增訂（以下簡稱本法）文字。 

第年條   本辦法獎勵之志

工，為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經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以

下簡稱運用單位）考核有

具體服務績效者。  

第年條  本辦法獎勵之志工

為從事志願服務工作，服

務時數日千小時以上，持

有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者。 

本條所稱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係指本法第日條第日款

規定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運用志工之機關、機構、學

校、法人或經政府立案團

體）。又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

項及第年項規定，運用單位

應定、考核志工個人之服務

績效，爰修正本條，就服務績

效特優者，選拔楷模獎勵之。 

第日條  第四條之志工個人

獎勵，由衛生福利部（以下

簡稱本部）每七辦理一次；

第月條之績優志工團隊獎

勵，由本部每日七辦理一

次。 

第四條  本辦法之獎勵，由

本部每七辦理一次。 

 

一、條次變更。 

年、第四條移列修正至本

條。另因應修正條文第

月條有關績優志工團隊

獎之規定，增列績優志

工團隊獎之辦理獎勵權

責機關及次數。 

第四條  志工個人之志願服

務績優獎勵等次及服務累

計時數，規定如下： 

一、銅牌獎：日千小時以

上。 

年、銀牌獎：五千小時以

上。 

日、金牌獎：八千小時以

上。 

    本部給給前項獎牌

時，同時發給得獎證書；同

等次獎牌及得獎證書，每

人每次以申請一種及給給

第五條  本辦法之獎勵等次

如下： 

一、服務時數日千小時以

上者，給授志願服務

績優銅牌獎及得獎證

書。 

年、服務時數五千小時以

上者，給授志願服務

績優銀牌獎及得獎證

書。 

日、服務時數八千小時以

上者，給授志願服務

績優金牌獎及得獎證

一、條次變更。 

年、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五

條第一項移列，並調整

獎勵等次敘述。 

日、第年項前段增訂獎牌及

得獎證書同時發給之規

定；後段由現行條文第

六條移列修正，並舉例

如下： 

（一） 甲志工，未曾領有本辦

法之獎項，於一零十四

七服務累計時數達八千

小時，當七度須擇一申



一次為限。 書。 

    前項獎勵以公開儀式行

之。 

第六條  本辦法同等次獎牌

及得獎證書之給授，以每

人一次為限。 

請銅牌獎、銀牌獎或金

牌獎，不得於當七度同

時申請日種獎項。 

（年） 甲志工於一零十四七申

請並獲給金牌獎及得獎

證書，於一零十五七須

擇一申請銅牌獎或銀牌

獎，不得再次申請金牌

獎。 

第五條  志工符合前條第一

項規定服務時數者，得填

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

件、資料，依下列規定申請

獎勵： 

一、 每七五二日十一 

前，報運用單位，並由

運用單位於六二日十

 前，至本部建置之

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

合系統（以下簡稱全

國資訊系統）申請，轉

由地方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受理。 

年、 不屬地方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運用單位，

逕至全國資訊系統申

請，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受理。 

日、 前年款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受理後，應於月

二日十一 前，於全

國資訊系統研提意見

及彙整造冊，報本部

辦理。 

   運用單位為本部及所

屬機關（構）、單位者，應

第日條 志工符合前條規定，

得填具申請獎勵事蹟表

（如附表一），檢同相關證

明文件，於每七六二底前

送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於月二底

前送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辦理。不屬地方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報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審查並造冊，

送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

理前項申請後應審查並造

冊（如附表年），於八二底

前送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為

中央主管機關或所屬之機

關、機構、學校者，應逕予

審查並造冊，於八二底前

送中央主管機關彙辦。 

一、條次變更。 

年、依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

錄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四項規定，運用單位應

將紀錄冊內容，載錄於

全國資訊系統，爰增訂

運用單位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須於本部建置之

全國資訊系統進行申請

相關程程之規定。另現

行條文第一項及第年項

整併至修正條文第一

項，並分款敘明，以臻明

確。 

日、為利申請獎勵所需書表

格式可因應實際需求及

時修正，修正獎勵事蹟

表為申請表，並刪除現

行條文第一項及第年項

之附表。 

四、考量符合獎勵規定之志

工人數逐七成長，且志

工資料及管理全面線上

化，申請獎勵程序相對

簡化，爰修正獎勵申請

作業時程，應於月二日

十一 前送本部辦理。 



於月二日十一 前，於全

國資訊系統研提意見及彙

整造冊，逕報本部辦理。 

五、第日條第日項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年項，並因應

中央主管機關（本部）無

所屬學校，爰予刪除「學

校」年字。 

第六條  志工將其表現優良

之志願服務成績，依本法

第十九條第五項規定，申

請列入升學、就業之部分

成績者，應依各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辦

理。 

第月條  志願服務表現優良

者，申請列入升學、就業之

部分成績，應依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一、條次變更。 

年、援引本法第十九條第五

項規定：「志願服務表現

優良者，應給予獎勵，並

得列入升學、就業之部

分成績」，並酌修本條文

字，以臻明確。 

第月條  本部依本法第十九

條第年項規定，就具備下

列各款條件者，給給績優

志工團隊獎： 

一、成立滿日七。 

年、志工人數達年十人以

上。 

日、運作良好，並持續積

極推展志願服務，績

效特優。 

   績優志工團隊獎之得

獎名額，由本部公告之。 

    獲給第一項績優志工

團隊獎者，六七內不得再

申請本獎項。 

 一、本條新增。 

年、依本法第十九條第年項

規定：「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得就前項

服務績效特優者，選拔

楷模獎勵之」。為鼓勵運

作良好並持續積極推展

志願服務之績效特優志

工團隊，增訂績優志工

團隊獎之條件資格、得

獎名額由本部公告及不

得重複申請規定，以臻

明確。 

第八條  運用單位就所轄志

工團隊符合前條規定者，

得填具推薦書表，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資料，於辦

理七度五二日十一 前，

報本法所定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受理。 

  本法所定各中央目的

 一、本條新增。 

年、配合實務作業程程，增

訂運用單位得推薦所轄

志工團隊及相關申請作

業程程規定。 



事業主管機關或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受理後，

應造冊及研提意見，於六

二日十 前報本部辦理。 

第九條  依前條推薦之志工

團隊，由本部組成小組進

行審查，經本部擇優核定。 

    本部給給績優獎座

時，同時發給得獎證書。 

 一、本條新增。 

年、配合實務作業程程，增

訂績優志工團隊獎勵由

本部組成小組進行審

查，經本部擇優核定規

定，並增訂給給績優獎

座時，同時發給得獎證

書之規定。 

第十條  本辦法之獎勵，應

公開為之。 

第五條第年項  前項獎勵以

公開儀式行之。 

一、條次變更。 

年、本辦法獎勵對象包括志

工及志工團隊，爰第五

條第年項移列至本條並

酌修文字。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獎勵之

志工及志工團隊，其申請

表、推薦書表或其他文件、

資料，有虛偽不實者，本部

應撤銷其獎項。 

   前項志工及志工團隊

獲給本辦法之獎勵後，有

違法或其他影響運用單位

或機關（構）之聲譽，情節

重大者，本部得止及其獎

項。 

   本部作成前年項處分

時，並通知獲獎志工、志工

團隊，限、還 獎牌、獎座

及得獎證書；屆、未還 

者，由本部註銷之。 

 一、本條新增。 

年、為維護獎勵之公正性，

定明應撤銷、得止及獎

項之情形及還 、未還

 將註銷之法令依據，

使獎勵規定更臻明確。 

日、第 年 項 所 定 「 機 關

（構）」，係指志工從事

志願服務之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以外，其任職、就

業或本職服務之機關

（構）。 

第十年條  本辦法自發布 

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 施

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日條附表一修正對片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申請 、： 

志願服務申請獎勵事蹟表 

 

申  請  

人 

（簽名蓋

章） 

中文姓

名： 

 

英文姓

名： 

基本

資料 

性別：    出生七二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護片號碼）： 

住（居）所地址： 

聯絡電話： 

重（（要 事 

蹟 

１（服務時數   時 

２（主要績效（詳附服務績效證明書） 

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 

意見 

 負責人 

核（（（

章 

 

審查機關意

見 

 首長核

章 

 

 

一、本附表刪

除。 

年、為利申請

獎勵所需

書表格式

可因應實

際需求及

時修正，

已於修正

條文第五

條第一項

序文將獎

勵事蹟表

修正為申

請表，故

本表予以

刪除。 

 

  



第日條附表年修正對片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志願服務申請獎勵名冊 

編

號 

申請

等次 

服務

時數 

中文

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出生七二

  

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護片號

碼) 

住(居)所地

址 

電  

話 

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 
審查機關 

備 

註 

                          

                          

                          

                          

                          

                          

                          

附註：「英文姓名」建議應與其所持護片或英文畢業證書上所於名字拼音相同，以利 後出國就學或就業

使用。無護片或英文畢業證書者，請逕依中英拼音翻譯。 
 

一、本附表刪

除。 

年、為利申請

獎勵所需

書表格式

可因應實

際需求及

時修正，

已於修正

條文第五

條第一項

第日款定

明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彙整造

冊 之 規

定，故本

表予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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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
488號
聯絡人：蕭煜雋
聯絡電話：(02)8590-6621
傳真：(02)8590-6065
電子郵件：sa524@mohw.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9日
發文字號：衛部救字第1141364125C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志願服務獎勵辦法」發布令影本、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A21000000I_1141364125C_doc8_Attach1.pdf、
A21000000I_1141364125C_doc8_Attach2.pdf)

主旨：「志願服務獎勵辦法」，本部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19

日以衛部救字第1141364125號令修正發布，檢附「志願服

務獎勵辦法」發布令影本、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各1份，請查照並轉知相關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說明：「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本部業於中華民國114年

9月5日以衛部救字第1141361925號公告於行政院公報，踐

行法規預告程序。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衛生福利部除外)、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本部所屬三
級機關(構)、本部所屬四級機構、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中華民國志工總會、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副本：本部法規會(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志願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六項規定

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獎勵之志工，為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經志願服務運用

單位（以下簡稱運用單位）考核有具體服務績效者。 

第 三 條  第四條之志工個人獎勵，由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每

年辦理一次；第七條之績優志工團隊獎勵，由本部每三年辦理一

次。 

第 四 條  志工個人之志願服務績優獎勵等次及服務累計時數，規定

如下： 

一、銅牌獎：三千小時以上。 

二、銀牌獎：五千小時以上。 

三、金牌獎：八千小時以上。 

          本部頒給前項獎牌時，同時發給得獎證書；同等次獎牌及得

獎證書，每人每次以申請一種及頒給一次為限。 

第 五 條  志工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服務時數者，得填具申請表，並檢

附相關文件、資料，依下列規定申請獎勵： 

一、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報運用單位，並由運用單位於

六月三十日前，至本部建置之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

系統（以下簡稱全國資訊系統）申請，轉由地方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受理。 

二、不屬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運用單位，逕至全國資

訊系統申請，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 

三、 前二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後，應於七月三十一日

前，於全國資訊系統研提意見及彙整造冊，報本部辦

理。 



        運用單位為本部及所屬機關（構）、單位者，應於七月三十

一日前，於全國資訊系統研提意見及彙整造冊，逕報本部辦理。 

第 六 條  志工將其表現優良之志願服務成績，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五

項規定，申請列入升學、就業之部分成績者，應依各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部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就具備下列各款條件者，

頒給績優志工團隊獎： 

一、成立滿三年。 

二、志工人數達二十人以上。 

三、 運作良好，並持續積極推展志願服務，績效特優。 

        績優志工團隊獎之得獎名額，由本部公告之。 

      獲頒第一項績優志工團隊獎者，六年內不得再申請本獎項。 

第 八 條  運用單位就所轄志工團隊符合前條規定者，得填具推薦書

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資料，於辦理年度五月三十一日前，

報本法所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受理。 

      本法所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受理後，應造冊及研提意見，於六月三十日前報本部辦理。 

第 九 條  依前條推薦之志工團隊，由本部組成小組進行審查，經本部

擇優核定。 

        本部頒給績優獎座時，同時發給得獎證書。 

第 十 條  本辦法之獎勵，應公開為之。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獎勵之志工及志工團隊，其申請表、推薦書表或其

他文件、資料，有虛偽不實者，本部應撤銷其獎項。 

      前項志工及志工團隊獲頒本辦法之獎勵後，有違法或其他

影響運用單位或機關（構）之聲譽，情節重大者，本部得廢止其

獎項。 



      本部作成前二項處分時，並通知獲獎志工、志工團隊，限期

返還獎牌、獎座及得獎證書；屆期未返還者，由本部註銷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修正總說明 

    依志願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五項規定：「志願服務表現優良

者，應給予獎勵，並得列入升學、就業之部分成績」，同條第六項規定：「前項獎

勵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定之」。衛生福利部（以下

簡稱本部）為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之中央主管機關（（一零二年七月二年十日 

組織改制前業務由內政部主管）（，為肯定並鼓勵志工持續投入服務，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六項規定於九十七六二年十一 訂定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並自發布 施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訂有相關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鑒於志工人數逐七上升，為利識別志工身分、建立志工之個人服務項目、服

務時數及檔案，前於九十七四二年十 訂定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

嗣本部於一零十日七十一二十年 修正全文，依第四條第年項規定：「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應將志工接受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基礎訓練、特殊訓練之內容與時數，

及志工保險（、服務之 、、時數與內容、獎勵、片，，載於於紀錄冊」，同條第

四項規定:「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將第年項紀錄冊內容，載錄於全國資訊系

統……」，並自一零十五七一二一 起施行。茲為配合一零十五七志工資料及管

理將全面線上化目標及因應申請志願服務獎勵相關作業實務所需，爰修正本辦

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本辦法志工獎勵之條件資格（、志工獎勵、績優志工團隊辦理次數（、給給

等次規定。（修正條文第年條至第四條） 

年、 增訂志工獎勵須於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辦理，並修正志工申請獎勵

作業時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日、 明列志工表現優良之志願服務成績得列入升學、就業之部分成績法源依據。

（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 增訂績優志工團隊獎之辦理、程及資格條件（、申請作業程程規定、獎勵選拔

審查規定。（（修正條文第月條至第九條） 

五、 為維護獎勵之公正性，增訂撤銷（、止及及還 獎項之法令依據。（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片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志願服務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

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志願服務

法第十九條第六項規定訂

定之。 

修正條文第六條至第八條均

援引志願服務法之規定，爰

增訂（以下簡稱本法）文字。 

第年條   本辦法獎勵之志

工，為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經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以

下簡稱運用單位）考核有

具體服務績效者。  

第年條  本辦法獎勵之志工

為從事志願服務工作，服

務時數日千小時以上，持

有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者。 

本條所稱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係指本法第日條第日款

規定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運用志工之機關、機構、學

校、法人或經政府立案團

體）。又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

項及第年項規定，運用單位

應定、考核志工個人之服務

績效，爰修正本條，就服務績

效特優者，選拔楷模獎勵之。 

第日條  第四條之志工個人

獎勵，由衛生福利部（以下

簡稱本部）每七辦理一次；

第月條之績優志工團隊獎

勵，由本部每日七辦理一

次。 

第四條  本辦法之獎勵，由

本部每七辦理一次。 

 

一、條次變更。 

年、第四條移列修正至本

條。另因應修正條文第

月條有關績優志工團隊

獎之規定，增列績優志

工團隊獎之辦理獎勵權

責機關及次數。 

第四條  志工個人之志願服

務績優獎勵等次及服務累

計時數，規定如下： 

一、銅牌獎：日千小時以

上。 

年、銀牌獎：五千小時以

上。 

日、金牌獎：八千小時以

上。 

    本部給給前項獎牌

時，同時發給得獎證書；同

等次獎牌及得獎證書，每

人每次以申請一種及給給

第五條  本辦法之獎勵等次

如下： 

一、服務時數日千小時以

上者，給授志願服務

績優銅牌獎及得獎證

書。 

年、服務時數五千小時以

上者，給授志願服務

績優銀牌獎及得獎證

書。 

日、服務時數八千小時以

上者，給授志願服務

績優金牌獎及得獎證

一、條次變更。 

年、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五

條第一項移列，並調整

獎勵等次敘述。 

日、第年項前段增訂獎牌及

得獎證書同時發給之規

定；後段由現行條文第

六條移列修正，並舉例

如下： 

（一） 甲志工，未曾領有本辦

法之獎項，於一零十四

七服務累計時數達八千

小時，當七度須擇一申



一次為限。 書。 

    前項獎勵以公開儀式行

之。 

第六條  本辦法同等次獎牌

及得獎證書之給授，以每

人一次為限。 

請銅牌獎、銀牌獎或金

牌獎，不得於當七度同

時申請日種獎項。 

（年） 甲志工於一零十四七申

請並獲給金牌獎及得獎

證書，於一零十五七須

擇一申請銅牌獎或銀牌

獎，不得再次申請金牌

獎。 

第五條  志工符合前條第一

項規定服務時數者，得填

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

件、資料，依下列規定申請

獎勵： 

一、 每七五二日十一 

前，報運用單位，並由

運用單位於六二日十

 前，至本部建置之

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

合系統（以下簡稱全

國資訊系統）申請，轉

由地方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受理。 

年、 不屬地方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運用單位，

逕至全國資訊系統申

請，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受理。 

日、 前年款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受理後，應於月

二日十一 前，於全

國資訊系統研提意見

及彙整造冊，報本部

辦理。 

   運用單位為本部及所

屬機關（構）、單位者，應

第日條 志工符合前條規定，

得填具申請獎勵事蹟表

（如附表一），檢同相關證

明文件，於每七六二底前

送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於月二底

前送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辦理。不屬地方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報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審查並造冊，

送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

理前項申請後應審查並造

冊（如附表年），於八二底

前送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為

中央主管機關或所屬之機

關、機構、學校者，應逕予

審查並造冊，於八二底前

送中央主管機關彙辦。 

一、條次變更。 

年、依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

錄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四項規定，運用單位應

將紀錄冊內容，載錄於

全國資訊系統，爰增訂

運用單位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須於本部建置之

全國資訊系統進行申請

相關程程之規定。另現

行條文第一項及第年項

整併至修正條文第一

項，並分款敘明，以臻明

確。 

日、為利申請獎勵所需書表

格式可因應實際需求及

時修正，修正獎勵事蹟

表為申請表，並刪除現

行條文第一項及第年項

之附表。 

四、考量符合獎勵規定之志

工人數逐七成長，且志

工資料及管理全面線上

化，申請獎勵程序相對

簡化，爰修正獎勵申請

作業時程，應於月二日

十一 前送本部辦理。 



於月二日十一 前，於全

國資訊系統研提意見及彙

整造冊，逕報本部辦理。 

五、第日條第日項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年項，並因應

中央主管機關（本部）無

所屬學校，爰予刪除「學

校」年字。 

第六條  志工將其表現優良

之志願服務成績，依本法

第十九條第五項規定，申

請列入升學、就業之部分

成績者，應依各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辦

理。 

第月條  志願服務表現優良

者，申請列入升學、就業之

部分成績，應依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一、條次變更。 

年、援引本法第十九條第五

項規定：「志願服務表現

優良者，應給予獎勵，並

得列入升學、就業之部

分成績」，並酌修本條文

字，以臻明確。 

第月條  本部依本法第十九

條第年項規定，就具備下

列各款條件者，給給績優

志工團隊獎： 

一、成立滿日七。 

年、志工人數達年十人以

上。 

日、運作良好，並持續積

極推展志願服務，績

效特優。 

   績優志工團隊獎之得

獎名額，由本部公告之。 

    獲給第一項績優志工

團隊獎者，六七內不得再

申請本獎項。 

 一、本條新增。 

年、依本法第十九條第年項

規定：「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得就前項

服務績效特優者，選拔

楷模獎勵之」。為鼓勵運

作良好並持續積極推展

志願服務之績效特優志

工團隊，增訂績優志工

團隊獎之條件資格、得

獎名額由本部公告及不

得重複申請規定，以臻

明確。 

第八條  運用單位就所轄志

工團隊符合前條規定者，

得填具推薦書表，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資料，於辦

理七度五二日十一 前，

報本法所定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受理。 

  本法所定各中央目的

 一、本條新增。 

年、配合實務作業程程，增

訂運用單位得推薦所轄

志工團隊及相關申請作

業程程規定。 



事業主管機關或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受理後，

應造冊及研提意見，於六

二日十 前報本部辦理。 

第九條  依前條推薦之志工

團隊，由本部組成小組進

行審查，經本部擇優核定。 

    本部給給績優獎座

時，同時發給得獎證書。 

 一、本條新增。 

年、配合實務作業程程，增

訂績優志工團隊獎勵由

本部組成小組進行審

查，經本部擇優核定規

定，並增訂給給績優獎

座時，同時發給得獎證

書之規定。 

第十條  本辦法之獎勵，應

公開為之。 

第五條第年項  前項獎勵以

公開儀式行之。 

一、條次變更。 

年、本辦法獎勵對象包括志

工及志工團隊，爰第五

條第年項移列至本條並

酌修文字。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獎勵之

志工及志工團隊，其申請

表、推薦書表或其他文件、

資料，有虛偽不實者，本部

應撤銷其獎項。 

   前項志工及志工團隊

獲給本辦法之獎勵後，有

違法或其他影響運用單位

或機關（構）之聲譽，情節

重大者，本部得止及其獎

項。 

   本部作成前年項處分

時，並通知獲獎志工、志工

團隊，限、還 獎牌、獎座

及得獎證書；屆、未還 

者，由本部註銷之。 

 一、本條新增。 

年、為維護獎勵之公正性，

定明應撤銷、得止及獎

項之情形及還 、未還

 將註銷之法令依據，

使獎勵規定更臻明確。 

日、第 年 項 所 定 「 機 關

（構）」，係指志工從事

志願服務之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以外，其任職、就

業或本職服務之機關

（構）。 

第十年條  本辦法自發布 

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 施

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日條附表一修正對片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申請 、： 

志願服務申請獎勵事蹟表 

 

申  請  

人 

（簽名蓋

章） 

中文姓

名： 

 

英文姓

名： 

基本

資料 

性別：    出生七二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護片號碼）： 

住（居）所地址： 

聯絡電話： 

重（（要 事 

蹟 

１（服務時數   時 

２（主要績效（詳附服務績效證明書） 

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 

意見 

 負責人 

核（（（

章 

 

審查機關意

見 

 首長核

章 

 

 

一、本附表刪

除。 

年、為利申請

獎勵所需

書表格式

可因應實

際需求及

時修正，

已於修正

條文第五

條第一項

序文將獎

勵事蹟表

修正為申

請表，故

本表予以

刪除。 

 

  



第日條附表年修正對片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志願服務申請獎勵名冊 

編

號 

申請

等次 

服務

時數 

中文

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出生七二

  

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護片號

碼) 

住(居)所地

址 

電  

話 

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 
審查機關 

備 

註 

                          

                          

                          

                          

                          

                          

                          

附註：「英文姓名」建議應與其所持護片或英文畢業證書上所於名字拼音相同，以利 後出國就學或就業

使用。無護片或英文畢業證書者，請逕依中英拼音翻譯。 
 

一、本附表刪

除。 

年、為利申請

獎勵所需

書表格式

可因應實

際需求及

時修正，

已於修正

條文第五

條第一項

第日款定

明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彙整造

冊 之 規

定，故本

表予以刪

除。 

 

 


